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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福澳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毒品危害防制宣導」 

內容：並利用綜合勤前教育時機向所內教導同仁吸食毒品的危害，

由於其成癮性及依賴性，導致吸食者一接觸即難以自拔，告

知同仁應妥善利用個人休假時間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於服役

期間結交益友，避免出入不正當場所，更該注意自己的身

分，千萬不要因為一時誘惑斷送前途，面對友人的試探要勇

於拒絕，並加以勸戒，不給毒品留任何的地步，並當場抽問

少尉李浩瑋可能的影響及應如何避免被毒品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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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白沙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非洲豬瘟防疫」 

內容：宣導向港區民眾宣導「非洲豬瘟防疫」，勿交易或購買爆發
口蹄疫、非洲豬瘟等疫區之動物活(屠)體及其產製品，如有

發現相關資訊請立即通報本隊協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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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橋仔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機密外洩違法宣導」及「防制詐欺(反詐騙)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向同仁宣導國安局分析 113年共諜案型態發現，中共運用五大

管道(黑幫幫派、地下錢莊、掩護公司、宮廟團體、民間社團)

等兼四大手法透由退役拉攏現役、網路勾聯、金錢利誘、債務

脅迫等方式進行滲透，企圖取得我國防機敏資訊及共諜組織應

援，同仁應保持戒心，切勿觸法。 

二、向所轄民眾宣導年節將至加強宣達防制詐欺(反詐騙)，不輕易
相信陌生人的電話、郵件或社交媒體訊息，特別是要求提供個

人或財務資訊的信息，保護自己免受詐騙的威脅是一個共同的

責任，如果發現任何可疑活動，請立即通報當地執法機構或相
關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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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青帆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性騷擾防治法」 

內容：利用集會時機向同仁宣導性騷擾防治法，拒絕不當言語及肢

體騷擾，性騷擾他人者，依法得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0萬

元以下罰鍰；利用權勢或機會進行性騷擾者，其罰鍰加重二
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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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猛澳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獎勵民眾

協助推動海巡工作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向民眾及漁民宣導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，如提供偷渡犯、

逃犯現行犯動向，得請領破案獎金；另宣導協助推動海巡工
作，如救生救難、各類海洋災害污染防治、主動通報提供違

規事證，亦得請領破案獎金，獎金額度均依照案件類型從 3

千元起最高至 5萬元等，鼓勵民眾及漁民踴躍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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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4 年 12 月份中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懲治走私條例第 9、10條」及「非自行採捕漁獲之處置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9、10條，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

人員，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，處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；公務員、軍人包庇走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。 

二、 向漁民宣導若發現漁船所載漁獲為養殖或生長環境與當地不

符，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可認定為私運貨物，將依海關緝私

條例第 36條施以蒐證並函送主管機關進行裁罰 


